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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周夏雨

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实施“套路贷” 犯

罪谋取暴利的“钱霸” 势力， 是司法机关的

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

对一个“套路贷” 犯罪团伙所涉的三件刑事

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四名被告人均被以诈

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结伙以“民间借贷”为名实施犯罪

四名被告人尹某珠、 李某福、 李某兴、

黄某龙系亲戚、 老乡关系， 其中多人有犯罪

前科， 尹某珠、 李某福曾因寻衅滋事罪获

刑， 李某兴曾因开设赌场罪获刑且本案案发

时仍在缓刑期内。 近年来， 被告人纠集人

员， 结伙从事“套路贷” 犯罪， 以“民间借

贷” 为名吸引被害人向其借款， 制造虚高借

款证据， 通过虚假诉讼等方式骗取钱财， 社

会影响恶劣。

2016 年 5 月， 被害人王某因急需资金

找到被告人李某兴向其借款 20 万元。 正常

借贷关系中， 借条数额应当与实际借款金额

一致， 但李某兴却告诉王某， 根据他们的

“行规”， 王某应当出具 34 万元的借条、 收

条。 面对王某的疑惑， 李某兴向王某保证，

其只需按 20 万元借款本金归还本息即可，

自己不会依据 34 万元借条要求其还钱。 王

某写下借条后， 李某兴向王某账户转账 34

万元， 形成 34 万元的银行流水。 借款到账

后， 李某兴又指示王某将其中 14 万元转至

其女友账户。 之后， 李某兴又以“倒扣利

息” 为由， 要求王某再给其 3 万元。 最终，

王某实际拿到的借款仅为 17 万元， 但李某

兴却掌握了其“借款” 34 万元的证据材料。

2017 年 6 月， 在要求王某归还 34 万元未果

后， 李某兴委托律师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

诉， 要求王某归还 34 万元本金及利息， 并

申请查封、 冻结了王某财产。 王某发现被

骗，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后迫于公安机关压

力， 李某兴向法院申请撤诉。

其余两起案件中， 被告人所用的“套

路” 也与该案如出一辙： 先以“行规” 为名

要求被害人签订虚高的借条、 收条， 然后根

据虚高借条进行转账形成银行流水证据， 再

要求被害人将差额部分退还给出借人。 有的

还以“砍头息” 的方式， 要求被害人在取得

借款时当场支付所谓“利息”， 进一步减少

被害人实际取得的借款金额， 攫取更多不法

利益。 待借款到期后， 被告人便委托律师以

借条、 收条、 银行流水等按照虚高的借款金

额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 不但侵害了被害人

的财产权利， 也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套路贷”犯罪团伙终获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 几名被告人的行为并

非民事上的民间借贷， 而已经构成“套路

贷” 犯罪。 在“套路贷” 犯罪中， 被告人主

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客观方面以签订

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负债合同、 制作银

行走账记录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

骗取或迫使被害人背负超额偿还义务， 继而

通过虚假诉讼等手段达到侵财目的。 被告人

以各种名目欺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条， 制造

银行流水， 刻意造成被害人已经取得合同所

借全部款项的假象， 最后以虚假诉讼的方式

通过法院判决试图侵占他人财产， 属于较为

典型的“套路贷” 犯罪。

在实施“套路贷” 犯罪时， 被告人既采

用了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诈骗手段， 又采

用了虚假诉讼的手段， 同时构成诈骗及虚假

诉讼犯罪， 依法应按照处罚较重的诈骗罪定

罪处罚。 对于被告人已经取得的虚高借款部

分， 法院认定为犯罪既遂； 对于因公安机关

介入等外界因素导致被告人未能实际取得的

部分， 法院认定为犯罪未遂。

法院依法判处四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

八个月至三年四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罚

金。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郝梦真

本报讯 昨天上午， 嘉定区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审理了一起涉“套路贷” 恶势力犯罪

集团案件。 记者获悉， 这是上海市嘉定区首

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 2017 年起， 被告人董

某与被告人汤某采用支付固定“工资” 及

“提成” 的方式， 纠集他人各自形成两支较

为固定的非法放贷团伙， 在嘉定区从事非法

放贷活动。 2017 年下半年， 董某和汤某经

合谋， 将各自的放贷团伙合并， 共同组成一

个以嘉定区某咖啡店等场所为据点， 对外实

施“套路贷” 犯罪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以民间借贷行规为由诱骗被

害人签订虚高借款金额借条， 并通过虚走流

水的方式制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借款金

额的假象，随即以“违约金”、“保证金”、“看房

费”、“平台费”、 首月利息等名义收回部分款

项，并扣押部分被害人身份证、房产证及车辆

等。 被告人裴某、仲谋系贷款“中介”，负责介

绍“客户” 至董某、 汤某处借款。

董某等人采用提前要求被害人还款、 违

背承诺拒绝被害人付息延展借期等多种方式

要求被害人归还借条所列金额， 或以被害人

无力支付月息为由， 反复通过银行走账的方

式， 恶意垒高借条金额， 后在被害人无力偿

还上述虚高借款的情况下， 采用言语威胁、

上门滋扰、 非法拘禁、 暴力殴打、 跟踪贴靠

等方式逼迫被害人按虚高金额的借条还款。

自 2017 年起， 以董某、 汤某为首的该

犯罪团伙作案次数高达 10余次。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董某、 汤某等人

伙同他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物， 多次以借贷为

名， 以暴力或“软暴力” 威胁、 非法拘禁等

手段对他人进行恐吓， 迫使他人交付财物，

应以诈骗罪、 敲诈勒索罪及非法拘禁罪追究

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董某、 汤某等

人在共同犯罪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

织， 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本区多次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为非作恶， 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 系恶势力犯罪集团。

据悉， 这是嘉定区首起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件， 由于涉案人数众多、 案情复杂， 嘉定

法院将分两案先后于 6 月 10 日至 13 日完成

开庭审理， 并择期宣判。

放贷团伙“恶恶联手”
嘉定首起涉“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开庭

“套路贷”犯罪团伙坑害多人
四名被告人获刑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珺

本报讯 因为避让车辆， 市民冯女士掉入

了窨井内， 并因此骨折。 当冯女士将窨井所属

的自来水公司告上法庭后， 自来水公司认为窨

井伤人的原因在于村委会拓路所致。 日前， 松

江区人民法院判决， 冯女士受伤源于窨井盖缺

失， 尽管自来水公司辩称由多种因素所致， 但

冯女士有权直接要求自来水公司承担责任。

2017 年 12 月 9 日傍晚， 原告冯女士与其

丈夫在松江区叶榭镇某道路由北往南步行， 因

避让对向来车， 冯女士不慎跌入水泥路上 （靠

西侧） 的自来水管网窨井， 致左髌骨骨折， 左

肱骨大结节骨折。 当晚， 冯女士即前往上海市

松江区中心医院就诊， 后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住院进行了左肱骨近端、 右髌骨骨折切复内

固定治疗。 后经鉴定机构鉴定， 冯女士构成十

级伤残。 原告认为， 事发地的自来水管网窨井

的所有权属被告上海市松江东部自来水有限公

司， 并由被告负责管理与维护， 被告对于本起

事故应承担全部责任， 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自来水公司辩称， 窨井确实为被

告管理。 窨井原先在道路旁边的绿化带中， 后

因第三人四村村村民委员会擅自拓宽道路， 致

使窨井在道路中间并加高。 且有原告自身未尽

到注意义务的原因， 有车辆的原因， 有第三人

路面拓宽的原因， 因此应当按过错比例赔偿。

第三人四村村村民委员会述称： 窨井的所

有权人不是第三人， 第三人不是本案责任承担

主体。

针对自来水公司提出的异议， 法院经多方

调查后认为： 关于冯女士是否因跌入窨井受

伤， 根据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 虽然不

能明显看出事发当晚原告在此窨井处跌倒， 但

能够看出当时原告及其丈夫确实行走至涉案窨

井处， 在此处稍许停留后， 原告及其丈夫即返

回。 原告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进行了作证， 证

实原告在窨井处受伤。 根据冯女士的就医记

录、 医疗费票据等材料， 可以证明冯女士在事

发当晚前往医院就医。 综合以上证据， 法院认

为冯女士是因为跌入窨井受伤形成了高度盖然

性， 法院予以确认。

冯女士的损失是否应该由自来水公司赔

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九十一

条第二款规定，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

害， 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涉案窨井是自来水公司管理， 而

自来水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对涉案窨井尽到了

管理职责。 因此， 法院认为， 冯女士向自来水

公司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法院最后认为， 冯女士晚间正常行走， 因

窨井未设置井盖而跌入受伤， 并无过错， 原告

有权直接要求自来水公司承担责任。 法院判决

自来水公司承担冯女士各项医疗费用及精神损

失费共计 112246.89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一次性购买 240 袋火锅调料

包， 是否正常？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 认

定沈强对虫草花与蛹虫草的商品性质认定有

误， 且一次性购买 240 份涉案商品有违常

理， 判决驳回了沈强的上诉请求。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沈强通过网络购

物平台在川叶公司经营的“川叶食品官方旗

舰店” 的店铺购买了价值 3360 元的火锅调

料包商品 120 份， 每份 2 袋， 共计 240 袋。

川叶公司于当日发货， 沈强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收到货物。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川叶

公司向沈强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涉案

商品为纸袋包装， 标签上写明火锅调料包含

虫草花等配料， 但未标注不适宜人群。

据此， 沈强以虫草花即蛹虫草， 婴幼

儿、 儿童、 食用真菌过敏者不宜食用， 标

签、 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为由， 将

川叶公司诉至法庭， 请求判令川叶公司退还

购物款 3360 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336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沈强现提供的证据并不

足以证明涉案商品中的虫草花与新食品原料

蛹虫草为同一物质。 沈强认为涉案商品中含

有新食品原料蛹虫草， 涉案商品标签未标注

不适宜人群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由此要求川叶公司退还购物款及十倍赔

偿的诉请， 于法无据。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沈强的诉讼请求。

沈强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沈强一次性购买 240

份涉案商品， 购买数量明显超过正常生活消

费所需。 对于因何大宗购买， 沈强解释是

“送人做手信”， 该解释明显有违常理， 无法

认可沈强是法律所保护的消费者身份。

此外， 虫草花与蛹虫草为不同物种， 虫

草花是菌类，蛹虫草属于北冬虫草，两者并不

相同。沈强对涉案商品的性质认定有误。双方

当事人因涉案商品是否为符合我国食品安全

的商品产生争议而致涉讼， 经在案检测报告

显示，涉案商品并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上海三中院认为沈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

立， 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文中人名及公司名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聪

本报讯 王俊婚后在游戏中结识了小燕，

二人游戏生情， 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异地

婚外恋， 女方还生下一名男婴， 中年得子使

王俊倍感欣喜， 小燕一次次要钱， 王俊先后

汇款 80多万元。 但谁能想到这一切只是小燕

设下的温柔骗局， 原来小燕早已结婚， 所谓

的“儿子” 也是小燕与他人所生。 近日， 青

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诈骗案件。

2008 年， 王俊通过“传奇世界” 结识了

漂亮温柔的小燕， 后来借着出差机会， 王俊

与小燕在现实中见面， 小燕本人比照片中还

要美， 这让王俊心动不已， 二人相谈甚欢，

渐渐发展成情人关系。

2010 年， 小燕告诉王俊怀了他的孩子，

这个消息令中年的王俊喜上眉梢， 他多次汇

款给小燕买补品， 满心期待孩子的出生。

2011 年 7 月， 小燕生下一名男婴， 王俊更加

频繁地到小燕的城市与小燕母子相聚。

自孩子出生， 王俊花在小燕身上的钱越

来越多。 2015 年， 孩子四岁， 小燕说自己住

到了香港， 想让孩子在香港上学， 需要一次

性交学费； 2016 年， 小燕说孩子生病需要治

疗， 需要钱； 2017 年小燕说她父母因还不上

债将孩子抵押了， 需要钱将孩子赎回来； 后

来又说孩子在被抵押的时候生病， 治疗无效

去世了， 让王俊付丧葬费； 后又说自己被债

主绑架， 以她妹妹的名义向王俊要钱， 还以

妹妹和父母的名义威胁王俊， 不汇钱就将与

小燕婚外生子等事捅破。

当多次汇款总金额高达 80多万元时， 受

到小燕家人威胁的王俊， 心灰意冷地报了警。

经侦查发现， 小燕 2008 年就已经结婚

了， 后来一直瞒着老公跟王俊保持着不正当

的男女关系。 而小燕口中王俊的“儿子” 并

未因病去世， 经亲子鉴定， 这个所谓的“儿

子” 也不是王俊的， 而是小燕现任老公的。

原来， 这一切都是小燕精心设计的骗局。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小燕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利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骗

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应当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青浦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了

小燕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30 万

元。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中年异地婚外恋“喜当爹”
转款80余万后才发觉竟是别人的儿子

购买240袋火锅调料送人？
法院驳回“买一赔十”请求

窨井无盖致摔伤

侵权责任该谁担


